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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证证私私收收代代理理费费后后玩玩““蒸蒸发发””
法院认定收取代理费属职务行为，所在单位承担责任

法律援助中心

受理5209件案件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刘金林 ) 26日，记
者从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
2013年援助中心共受理援助案件
5209件。在援助对象中，未成年人、
女性、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占
据前几名。

据介绍，2013年烟台法律援助中
心共受理刑事案件517件，民事案件
4692件。其中，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对象未成年人排首位，其后依次是
农民、农民工和女性。而民事案件的
法律援助对象农民排首位，其后依
次是农民工、女性和老人。

据悉，目前法律援助主要是讨
薪、赡养、抚养、扶养等纠纷，超出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纠纷，法律援
助中心无法受理。下一步，这个范
围或可取消，届时法律援助门槛将
降低，援助覆盖面将扩大。只要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援助对象，有想
打官司的纠纷都能向法律援助中
心申请援助。

豆芽里加“毒”

嫌疑人被公诉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王蕾) 在自家生产
的豆芽里添加国家禁用的有毒、有
害原料，日前龙口的王某被龙口市
公安局移送到龙口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犯罪嫌疑人王某制造销售“毒
豆芽”持续6年多，其制造销售的

“毒豆芽”曾一度风靡龙口大大小
小的农贸市场。目前，王某因在自
家生产的豆芽中添加国家禁用的
有毒、有害原料已被龙口市公安局
移送龙口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
审查起诉。

法德主题公园

将在年内建成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尹爱华 崔潇文)
2014年，烟台各机关、乡村、社区、
学校、企业等都将设立“法德讲
堂”，7成乡村和社区将建“法德共
促会”。投资300万元的烟台市法德
文化主题公园，也将于年内和市民
们见面。

想想发发财财，，上上山山盗盗古古松松
大钱没到手，两人被刑拘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侯
艳艳 通讯员 崔林春 王立
学) 为了发财，王力可和赵明
到山上挖古松树卖钱，却最终
因盗窃古松树23棵被招远市公
安局刑事拘留。

今年45岁的王力可是莱州
市人，今年出差到泰安，他发现
那里的古松树做绿化苗木非常
值钱，最少一千块钱一棵，卖相
好的能卖到三两千一棵。想到
邻县招远市的山上有很多这样
六七十年树龄的古松，而且造
型都相当不错，最主要的是还
能连根带泥一起挖起，很容易
整棵包装运输，王力可就动了
歪主意，想回去到山上挖古松
树卖钱，结果跟邻村37岁的赵

明一说，二人一拍即合。
2月20日，王赵二人把挖到

的12棵高龄古松卖到了泰安一
家苗圃场，得到现金八千九百
元。尝到甜头的二人准备大干
一场。但他们的行踪被正在巡
逻的蚕庄派出所民警发现。

2月22日19时许，一辆白色
福田大头车拉着满满的一车松
树缓缓向蚕庄高速公路收费站
驶来，正当犯罪嫌疑人准备停
车取卡时，突然从周边冒出了
一大帮民警，当场将涉嫌盗窃
松树的两名嫌疑人抓获，缴获
直径在十五公分、树龄在六七
十年的被盗古松11棵。目前涉
案二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进一步侦查中。

工工伤伤失失业业却却拿拿不不到到补补助助金金
仲裁书下达一个多月，公司依然不执行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芝罘区张先生工作时
右手拇指被机器铲坏，住院花
费10万元，同时造成再就业困
难。但与张先生签订合同的劳
务公司一直不给5万多元的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2011年12月张先生跟烟台
德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了劳
务派遣合同，之后就被分派到
开发区的上海安吉通汇汽车物
流公司干操作工。2012年3月7

日，在夜班工作中不小心被机
器挤坏了右手拇指，一半手指
被铲坏。

张先生说，光住院治疗费
花了近8万元，全部是自己先垫
付的，再加上休养的其他费用，
少说也10万。为了能够拿到医
疗报销的费用以及公司给的救

助金，张先生做了工伤鉴定和
伤残等级鉴定，烟台市伤残鉴
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七级，而
山东省伤残鉴定委员会给他鉴
定为伤残八级。

“幸好公司给我交了保险，
社保局方面给我报销了约9万
元的医疗费和医疗补助金。”张
先生说，不过这9万元是经过多
次协商调解拿到的，而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的。“我并不是多要
钱，只是拿到自己该拿的那部
分补助。”

25日，记者看到张先生手
里拿着一份芝罘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书，支持
张先生申请5 . 5万元的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虽然决定书
下来一个多月，张先生却并不

开心，他说由于自己手指不好
使，找电子类工作都比较难了。

此外，张先生申请的停工
留薪期工资、工伤待遇、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鉴定费等

近万元也已被芝罘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支持，
德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也没
有给，对此该公司没有给予回
应。

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

26日，烟台市司法局负责
法律服务所的基层科负责人刘
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法
律服务所不等同于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所是政府设置的
位于基层的法律服务组织，主
要业务是民事法律事务，不涉
及刑事案件。所里的工作人员
不一定全都通过了司法考试，
但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在

法律服务所，具有相关执业证
的工作人员不叫律师，叫法律
工作者。

据介绍，法律服务所在上
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烟台了，
设置在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地
区，面向基层人群，目前全市共
有法律服务所100多所，法律工
作者560多名，所有法律服务者
必须是法律专业专科文凭以

上，不能兼职，必须经过省里统
一的培训考核。

“法律工作者注重服务，不
以营利为目的，对上门要求提
供法律服务的案件不能挑挑拣
拣，不能因费用低不接受，相比
律师事务所服务门槛低。”刘先
生说，律所的法律服务门槛较
高，不能满足基层群体的琐碎
法律服务需求，法律服务所可
以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体。2013

年，法律服务所给基层群体挽
回经济损失1 . 0473亿元。

据介绍，法律服务所存在
以来，司法局也收到一些针对
法律工作者的投诉，主要集中
在收费不办事、多收费、收费后
不开收据或发票及误导性收费
等几方面，而一旦查实，当事法

律工作者会立刻被开除。刘先
生提醒，市民应该提高法律观
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在找代理
人代理诉讼服务时记住查看对
方的执业证，也可以致电对方
工作的法律服务所去核实，防
止上当受骗。

刘先生说，根据目前我国
的人口结构来看，农民仍然是
占大多数的，所以法律服务所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
是扎根在基层。下一步，烟台的
法律服务所将和司法所合并，
接受司法所的业务指导。每个
法律工作者每年都必须为困难
群体提供免费代理至少一次，
法律工作者还需参与公益性的
普法活动和法律宣传，参与人
民调解。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旷翔宇 原永
朋 ) 一名尚在试用期的法律
工作者，在私收法律代理费后

“人间蒸发”，受害人将其所在
法律服务所告上法庭。近日，记
者从市中院获悉，该法律服务
所被判担责，赔偿受害人损失。

赵女士在2010年9月份，找
到在烟台市一家法律服务所工
作的李某，让他帮忙办理儿子
案件上诉的相关手续。李某收
了赵女士1万元人民币，就没下
文了。2011年7月，李某给赵女
士打了张收条，但手续仍是拖
着不办。赵女士找到这家法律

服务所，发现办公场所已经关
门了，再打听，李某已经被河北
公安给抓走了。

事后，赵女士找到这家法
律服务所的相关负责人孙先
生，孙先生在2011年11月和2012

年的 1月分两次还了赵女士
1500元，其他的钱就不肯再还
了。所里认为，李某没有法律服
务工作者的执业证，没权利接
案子。在2010年6月李某主动联
系所里说想找个工作，所里给
了他半年试用期，可进行相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但是没签聘
用合同。

2011年春节过后，因有当

事人到司法局投诉李某，所里
就通知李某不准再以服务所的
名义接案子了。因怕李某在法
律服务所工作期间私接案子，
所以让他必须在办公室再待一
段时间，完成以前没结案的案
件。没想到李某又偷偷接了案
子，全都是给当事人打的白条，
收费也没跟所里说，2011年8月
李某就不干了。该所对赵女士
出具的收条有异议，认为这不
能证明是李某本人出具，也不
能证明是诉讼费和代理费。

事后，赵女士将法律服务
所告上法庭。法律服务所方面
认为，李某无有效证件，不能代

表所里接案子，所里和赵女士
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这件事
是李某个人行为，跟所里无关。
法院认定，李某是在该法律服
务所工作期间，在该所里接的
这起案件并收取的代理费用，
所以赵女士和该法律服务所之
间是存在代理关系的，李某行
为的后果依法应由法律服务所
来承担。

近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
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

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
法院判决该法律服务所返还赵
女士剩余的代理费8500元。

本报律师团成员、山东
信谊律师事务所的林宇南律
师介绍，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三十三条：职工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
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
按月支付；第三十七条职工
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
级伤残的，从工伤保险基金

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林律师说，既然劳动仲
裁委员会的决定书是1月16

日下发的，至今未执行，可能
是因为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已向法院提起上诉。不过，林
律师仍然建议张先生与德衡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进行协
商，双方各让一步，将事情圆
满解决。

律师说法

相关新闻

入室盗窃被发现

动手打人变抢劫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杨振义 李宇航)
22日凌晨，一名男子爬阳台进入住
户家欲行窃，不料被住户发现。两
人一阵对打后男子将户主打伤。盗
窃不成，反变成抢劫，目前该男子
已经被福山警方刑拘。

春节过后，来烟台找工作的四
川男子吉某无事可做，就打算入室
盗窃赚点零花钱。22日2时30分许，
吉某窜至福山区某小区，采取攀爬
阳台的方式，进入3楼一住户家中
实施盗窃。被住户王某发现后，吉
某与户主王某进行打斗。趁王某不
留神，吉某猛下狠手，将王某的右
手小指末节关节打致骨折。就在吉
某打算溜之大吉时，及时赶到的民
警与住户一起将吉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吉某因涉嫌
抢劫罪被福山警方刑事拘留，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嫌疑人偷窃的古松树。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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